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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亭盈
電話：04-22289111分機55713
電子信箱：childsss@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豐原區合作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500199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再次重申，請本局所屬各機關學校（下稱各校）加強宣導

並督促同仁務必遵守兼職法令規範一案，請查照轉知並配

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5年2月26日府授人力字第1150061587號函轉審計

部臺中市審計處115年2月12日審中市一字第11500087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查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兼職同意辦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

例、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、本市市立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、

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管理辦法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

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及相關兼職函釋或問答集

（QA）等規定，業明定兼職範圍、限制、申請程序、核准

條件以及下班時間得從事之行為與限制等相關事項，先予

敘明。

三、邇來部分機關學校經審計部調查公教人員重複投保其他職

域社會保險，發現有疑涉違法兼職情事，爰請各校適時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50001373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3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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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各種會議、活動或訓練場合等多元管道，加強宣導相關

法令規範及督促同仁務必遵守，並落實審核管理機制，以

避免同仁因不諳法令規定以致發生違法兼職之情事。

四、另各校倘有法規適用疑義等問題，請按上開兼職法令規範

及人員類別逕向本局業管單位洽詢。

正本：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
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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